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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家庭应当如实填报相
关信息，作出书面诚信承诺，并
在申请页面提交以下材料：

1.主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
共同签名的申请表。

2. 主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
的身份证明材料。

3.主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的
户口簿等户籍证明（不能反映主
申请人、共同申请人之间关系的，
须提交公证机构或者公安机关等
部门或单位出具的相关证明）。

4.主申请人的婚姻状况证
件或证明（主申请人单身未婚的

除外），已婚的提供《结婚证》，
离异的应当提交《离婚证》以及
离婚协议书或者法院判决书、调
解书。

5.非本市城镇户籍家庭、特
定范围在职人才，主申请人需要
提供劳动合同（工作证明）等。

特定范围在职人才，还应当
根据人才类别提交学历学籍证
书或高级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
书或经过人社部门高层次人才
分类认定的相关材料。

6.区（县、市）住房保障部门
审核需要的其他材料。

均价16502元/平方米
购房人持七成产权
宁波共有产权住房申请流程细则来了

昨日，来自市住建局消息，
宁波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发布和樾湾项目共有产
权住房申请登记有关事项公告。

和樾湾项目位于江北区庄
桥街道应嘉路（甬樾湾）北侧，土
地性质为国有出让，住宅 1438
套、建筑面积约16万平方米，全
装修交付，前期物业住宅综合服
务费为 1.50 元/月·平方米。共
设计机动车停车位 1751 个，其
中产权机动车停车位1508个。

供应对象及申请条件

和樾湾项目共有产权住房面向本市
范围内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供应。

一、本市城镇户籍家庭，2023年11
月30日（含）前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家庭主申请人具有本市城镇户籍
连续满10年，或者申请时正常缴纳且申
请前12个月在本市连续缴纳社会保险，
无补缴记录；

2.家庭成员在本市无房屋（含申请
前5年内交易登记的房屋，具体指申请家
庭申请前5年内在本市已进行不动产登
记的住房、购房合同已经网签备案的住
房，下同）；

3.申请前12个月家庭成员人均可支
配收入低于2022年度市统计部门公布
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150%
（115035元）；财产不作限制。

二、非本市城镇户籍家庭，2023年
11 月 30日（含）前应当同时符合下列
条件：

1.家庭主申请人在本市登记注册的
单位就业且正常缴纳社会保险，申请前5
年在本市累计缴纳社会保险满36个月，
申请前12个月在本市连续缴纳社会保
险且无补缴记录；

2.家庭成员在本市无房屋；
3.申请前12个月家庭成员人均可支

配收入低于2022年度市统计部门公布
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150%
（115035元）；财产不作限制。

三、特定范围在职人才，2023年11
月30日（含）前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家庭主申请人是列入本市人才分
类目录的基础人才、市级认定的高级及
以上层次人才。

基础人才是指全日制普通高校毕
业生或者取得高级职业资格证书或技
能等级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和技师学
院毕业生。

市级认定的高级及以上层次人才是
指经过人社部门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的
高级及以上层次人才。

2.家庭主申请人是在本市范围内登
记注册企事业单位就业，申请时在本市
正常缴纳社会保险。

3.家庭成员在本市无房屋。

关于家庭成员

申请家庭应当推选 1名符合上述
条件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家庭
成员作为主申请人。申请家庭根据家
庭成员组成分为多人户家庭和单人户
家庭。

1.多人户家庭是指该家庭成员由主
申请人、共同申请人组成；其中共同申请
人必须包括主申请人配偶及其未满18
周岁且拥有监护权的子女，已满18周岁
的未婚子女可自愿选择是否作为共同申
请人，其他人员不能作为共同申请人。

2. 单人户家庭是指该家庭成员只
有主申请人（即单身人士），特定范围在
职人才单人户家庭主申请人年龄没有
限制，其他类型单人户家庭主申请人年
龄在2023年11月30日（含）前应满28
周岁。
记者 周科娜 冯瑄 通讯员 吴欢 廖鑫

相关新闻：

申请登记流程

具体申请流程如下：
1.提交申请
申请家庭应通过线上申请登

记报名平台如实填报家庭信息、提
交申请资料并授权审核部门进行
核查。

申请家庭资料不齐、信息不全
的，应在规定期限内补充，逾期视
作放弃；不符合条件的，终止办理
并告知申请家庭。

2.审核公示
区（县、市）住房保障部门会同

相关部门进行审核，并将符合条件
的申请家庭在区（县、市）住房保障
部门官方网站公示3天；不符合条
件的，终止办理并告知申请家庭。

3.结果公布
区（县、市）住房保障部门对符

合条件的申请家庭进行核准确认，
并将确认结果在市、区（县、市）住
房保障部门官方网站予以公布。

市保障性住房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提醒

经审核符合条件并取得购买
资格的申请家庭只能购买一套共
有产权住房。已购买低收入家庭
住房、经济适用住房或限价房等保
障性住房的，不得申请购买共有产
权住房。

本次供应具体推出房源数量、
套型、位置根据申请审核情况确
定，另行公告。

选房购房等相关工作由代理
销售单位绿城房地产建设管理集
团有限公司组织开展。

和樾湾项目展示中心位于应
嘉路与联群路交叉口（和樾湾项目
南侧）。

联系电话：0574-88352777、
18074220161、18074220630。

昨日上午，记者在和樾湾示
范中心看到，现场十分热闹，围
满了前来了解共有产权住房的
市民。“得知这里的房子产权可
以和政府共有，能减轻不小的经
济压力，所以来问问具体的申请
条件。”现场看房的陈先生告诉
记者。

现场，108平方米、110平方
米等几套全装修样板房已经向
购房意向人开放。张女士在参
观完样板房后，告诉记者：“对房
子套型很满意，考虑买大一些的
面积，够儿子一家三口居住。”

产权份额、销售价格，是购
房人最为关心的。

根据公告内容，和樾湾项目
共有产权住房的购房家庭产权
份额为70%，其余部分为政府产
权份额。政府产权份额由宁波
市住房保障和房屋征收管理中
心持有。

和樾湾项目共有产权住房
平均销售价格为16502元/平方
米，具体房源的单套销售价格在
平均销售价格的基础上根据房
源位置、楼层、朝向等情况进行
浮动（即“一房一价”）。

明确产权份额和均价

本次申请登记采用线上申
请登记。

如申请家庭无法自行操作
或操作有困难的，可前往和樾湾
项目展示中心由现场工作人员
协助办理线上登记。

线上申请登记自2023年12
月1日9时起至2023年12月12
日22时结束。

在本公告申请登记时间内已

提交申请，但因资料不齐、信息不
全等原因未通过审核的，允许该
部分申请家庭在2023年12月15
日22时前补充提
交资料。

线上申请登
记网址及微信二
维码：

http://183.134.253.90:
9007/web/#/

线上申请方式和时间

申请登记所需材料

和樾湾项目和樾湾项目。。 记者记者 周科娜周科娜 摄摄


